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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维护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"公司" )、股东和

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>> (以下简称《公司法>) )、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

规则)> (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>) )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和其他

有关规定，制订本章程。

第二条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"公司" )系依照《公司法》

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公司是以发起设立的方式，由

东莞安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，在东莞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。

第三条 公司经上海证券交易所(以下简称"上交所" )审核并经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"中国证监会")于[ ] 年[ ]月[ ] 

日同意注册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[ ]股，并于

[ ]年 [ ]月[ ]日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。

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: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英文名称: <Guangdong Anda Automation Solut i ons Co. , Ltd>

第五条 公司住所:广东省东莞市案步镇向西东区路17号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【 】万元。

第七条 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。

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第九条 公司全部资产分为等额股份，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

任，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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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，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、公司与股东、

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，对公司、股

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。依据本章程，股东

可以起诉股东，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

理人员，股东可以起诉公司，公司可以起诉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总经

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

第十一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及财

务总监及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它管理人员。

第二章经营宗旨和范围

第十二条公司的经营宗旨: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，充分运用股份制经济组织形

式的优良机制，发挥各发起人的优势，使公司不断发展，为全体股东

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，繁荣社会经济。

第十三条公司的经营范围:产销:通用自动化机械设备;软硬件研发、销售及

维护: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:机械设备及自有物业租赁。

前款所指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核为准。

公司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、业务发展和自身能力，调整经营范围，

并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调整手续。

第三章股份

第一节股份发行

第十四条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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